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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

关于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

致：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

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4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14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

杭海路 333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。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

接受公司的委托，指派陈杰律师、沈文律师（以下简称“本所律师”）现场出席

会议并进行见证。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和《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出具本法

律意见书。

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是否合

法及是否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表决程序

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。

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。

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必备法

律文件予以存档，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

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，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公司召开本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，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即

2026年 3月 28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。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类型和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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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会议召集人，投票方式，会议召开的日期、时间和地点，网络投票的系统、

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，融资融券、转融通、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

投票程序，会议审议事项，投票注意事项，会议出席对象，会议登记方法及其他

事项等。

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年 4月 13日 14:00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

镇杭海路 333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，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

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。

本次股东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，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，

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4月 13 日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

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年 4月 13日 9:15-15:00。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

二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

1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

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，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

司提供的数据，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7人，代表股份 90,731,952股，占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.3013%。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，代表股份 90,259,938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54.0188%。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2 人，代表股份 472,01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2825%。

经验证，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以上通过网络

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

司验证其身份。

2、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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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，是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（请

假人员除外）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。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会出席及列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3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

三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

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，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

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表决，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

均获得通过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0,619,15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99.8757%；反对 109,2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1204%；弃

权 3,526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039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59,21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76.1024%；反对 109,27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.1505%；弃权

3,526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7471%。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＜公司章程＞部分条款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0,629,35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99.8869%；反对 99,074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1092%；弃

权 3,526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.0039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69,41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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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.2633%；反对 99,07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.9896%；弃权 3,526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7471%。

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1、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；本次股东会

审议的议案 2为特别决议议案。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

的议案。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议案的表决票数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

结果合法有效。

结论意见：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

股东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

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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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

负责人： 经办律师：

徐 晨 ________________ 陈 杰 ________________

沈 文 ________________

2026年 4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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